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民主法治教育推動工作重點 

一、依據： 

教育部公布『中小學辦理法治教育實施要點』辦理 

二、目的： 

推動本校民主法治教育，根據本校情況訂相關工作要點以養成本校師生民主法治

素養，並進而推動社區民主法治宣導活動。 

三、承辦單位： 

成立民主法治教育推展小組：由校長、學務主任、教務主任、輔導主任、主任教

官、訓育組、生輔組、衛生組、體育組、老師代表三人共同組成。 

四、實施方式：每學期列入行事曆內辦理，由各相關單位配合並宣導之。 

工 作 重 點 具 體 做 法 辦理單位 

輔導組織學生自治團體 

 訂定相關學生團體組織法案 

 輔導組織學生班聯會、畢聯會 

 輔導健全班會制度 

 辦理班級幹部訓練 

 辦理社團幹部訓練 

訓育組 

訓育組 

班導師 

生輔組 

訓育組 

組織民主法治教育組織 

 成立本校民主法治教育推展小組 

 學生獎懲申訴委員會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訓育組 

生輔組 

輔導室 

辦理民主法治教育宣導 

 不定期集會宣導民主法治觀念 

 週會時間邀請專家實施相關民主法治專題演講 

 成立民主法治教育網站並提供相關資訊 

 班會或導師時間討論法治議題或講解法律常識 

 配合親職教育活動，宣導法律知識 

 成立民主法窗，公布最新民主法治資訊 

訓育組 

訓育組 

訓育組 

班導師 

輔導室 

訓育組 

辦理民主法治教育測驗 辦理法律常識宣導測驗 訓育組生輔組 

 

 

 

 

辦理民主法治相關活動 

 每學年辦理民主法治週活動 

 辦理民主法治教育徵文比賽及展覽 

 辦理民主法治戲劇公演 

 辦理民主法治球類競賽 

 辦理法治機關參觀活動 

 辦理模範生選舉 

 辦理公民教育訓練活動 

 辦理民主法治壁報比賽 

訓育組 

建立民主法治教育資料庫  成立民主法治教育圖書專櫃 輔導室訓育組 

辦理相關進修及研習 

 鼓勵教職員參加相關民主法治教育研習進修 

 舉行民主法治教育研討會 

 推派學生參與相關民主法治教育之學生研習營隊 

訓育組 

輔導室 

教務處 

五、經費： 

       各項經費以學務處相關費用下支用。 

六、本重點經學務會議通過陳  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88年 9月訓導會議訂定 

92年 2月訓導會議修訂 

訓 2 


